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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鑫龙                           公告编号：2016-058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电鑫龙 股票代码 0022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宇  

电话 0553-5772627  

传真 0553-5312688  

电子信箱 xinlongdsb@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4,622,580.58 258,786,733.20 16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886,454.33 9,090,079.60 70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981,375.47 879,269.04 6,49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135,068.72 60,857,161.83 -5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2 0.0219 42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2 0.0219 42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0.70% 1.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987,866,282.00 5,095,488,095.64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43,794,154.92 2,991,161,100.91 1.76%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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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瞿洪桂 境内自然人 20.13% 127,394,324 127,394,324   

束龙胜 境内自然人 16.23% 102,708,726 77,031,544 
质押 9,680,000 

质押 16,000,000 

芜湖市鑫诚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0% 36,720,936  质押 29,320,000 

青岛金石泓信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1% 20,319,665 20,319,665   

上海理鼎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4% 19,893,899 19,893,899   

宁波中金国联

通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 13,262,599 13,262,599   

安徽省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8% 8,725,501    

乐源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6,631,299 6,631,299   

安徽鑫科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7% 4,237,166    

郭凤英 境内自然人 0.40% 2,540,8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束龙胜为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束龙胜持有本公司 16.23%的股份，通

过持有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9.88％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5.8%的股份，合并持

有本公司 22.03%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知公司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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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资本运作”和“生产经营”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坚持以反恐、公共安全及智慧城市为重点，以核心智

能化技术和云平台（率先提出“云管端”一体化建设理念）、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稳步推进由原有智能输配电设备制造商发展

成为提供智慧新能源、智能输配电设备和元件、电力设计及电力服务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公共安全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跨系统平

台的智慧城市运营商服务商的转型，占领公共安全与反恐、智慧城市、智慧新能源及能效管理系统、输配电智能制造等智能

化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的制高点。通过战略转型，公司核心业务和创新业务取得良好进展，公司业绩取得了较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462.26万元，同比上升160.69%；实现营业利润8,225.86万元，同比上升2778.38%；实

现利润总额9,996.88万元，同比上升694.13%；实现净利润7,968.83万元，同比上升727.03%；其中，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7,288.65万元 ，同比上升701.82%。 

报告期内，公司回顾总结披露的主要工作情况： 

1、权益分派方面 

公司于2016年3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2016年3月29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2015年度分配预案为：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632,918,7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送现金股利0.3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0,253,400.32元。公司于2016年04月

29日完成了对2015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2、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2、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2月15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12月15日披露了《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的公告》，停牌时间为5个交易日。2015年12月2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议案。 

2016年2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的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决定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6年3月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3月9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0190号），并于2016

年3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并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等公告。 

2016年5月23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下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0190号)。2016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并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等公告。 

2016年6月22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会的书面核准通知。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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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束龙胜 

 

                                                        201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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